一、办理对象 
本流程适用于我校人事代理职工及劳动合同制聘用职工。 
二、生育保险基金用于支付下列费用： 
1、产检费用（女性） 
2、生育医疗费用（女性） 
3、生育津贴（女性） 
4、护理假津贴（男性） 
5、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男性、女性） 
三、办理方式 
根据《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文〔2017〕26号）及《关于印发〈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实施方案〉的通知》（武人社发〔2017〕54号）精神，生育保险就医登记在各区社保经办机构现场办理的基础上增加网上办理方式。
目前办理方式有：网上办理及柜台业务办理。 
相关表格见本文最后处下载。

（一）柜台业务办理 
人事代理职工在诊断妊娠后，带身份证、医保卡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武汉市生育保险就医登记表》（一式两份）到中南路湖北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地址位于中南路银泰百货隔壁，5楼507室），领取并填写相应表格，办理备案（需在外地生产的需先填驻外就医申请表）；劳动合同制聘用职工可携带上述材料就近任意武汉市社保局办理（推荐前往光谷政务中心办理，距离本校最近）。

（二）网上办理 
· 参保职工生育（含流引产、计生手术）可通过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网（http://rsj.wuhan.gov.cn），申请办理生育保险就医登记。办理方式如下： 
参保职工在诊断妊娠后，生育或实施流引产、计生手术前，申请人通过下列方式进行生育就医登记：登录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网（http://rsj.wuhan.gov.cn）的网上社保办事大厅点击“个人办事”。 
1、职工本人点击“个人办事”后输入“用户名”及“密码”（手机下载“武汉人社”APP注册“用户名”及“密码”）进入“个人网上业务”，点击“生育就医登记”选择“生育就医登记受理”。 
2、录入信息后填写手机号码，系统进行验证并绑定。 
3、上传参保人结婚证扫描件（生育二孩以上还需上传生育服务证扫描件)，确认提交。 
4、网上生育就医登记审核结果查询。从申请成功的第4个工作日起，申请人通过2种方式获知或查询审核结果：（1）短信告知。根据生育就医登记申请时所留联系手机号，审核结果以短信形式发送至该手机号中；（2）网上查询。 本人通过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的网上社保办事大厅点击“个人办事”。输入“用户名”及“密码”进入“个人网上业务”，点击“生育就医登记”选择“生育就医登记结果查询”，查询审核结果。

· 支付宝APP办理。
职工打开支付宝APP，与页面顶端搜索框内输入“武汉人社”，点击“武汉人社”服务号进入，在“其他业务”列表中点击“生育就医登记”即可办理。

四、相关注意事项 
1. 职工前往柜台办理完备案手续后，直接拿社保部门反馈的表（网上申办的员工，可直接携带社保科并打印生育就医登记表一式四份）到定点产检生产医院检查、生产，费用由医保中心和医院直接结算。生育费用定额标准分医院等级不同和生产方式不同有所不同，详情请登陆网站（http://rsj.wuhan.gov.cn）。 

2． 参保职工生育后三个月以内，填写《武汉市生育津贴、护理假津贴申报审核表（一式两份）》、《出生医学证明》、出院小结原件和复印件一份；男性员工除上述资料以外，还需带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一份到中南路湖北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生育津贴和护理假津贴申领手续；劳动合同制聘用职工携带上述材料前往本市任一社保分局办理。
办理生育津贴、护理假津贴应提供以下资料：
（注明：产假结束后三个月内办理，超出时间不予办理）
关于生育津贴、护理假的津贴的申报，应严格按照《关于生育保险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武人社发【2013】43号）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在职工产假、护理假结束后三个月内凭相关证明材料到辖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津贴申领手续。”的申报时限要求严格执行。

请各位职工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办理职工津贴申报手续。逾期社保不予以办理。

一、   生育津贴
持儿童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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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武汉市生育津贴、护理假津贴申报审核表（女方）。
（即小孩出生四个月后，七个月内办理）

二、   护理假津贴
持儿童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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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武汉市生育津贴、护理假津贴申报审核表（男方）。
（即小孩出生三个月内办理）

三、   办理流产津贴
应提供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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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武汉市生育津贴、护理假津贴申报审核表（女方）。 
（即门诊手术或者住院手术一个月以后，三个月内办理）


